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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定罪后司法程序部 

 
定罪后司法程序部 

 

呈交申诉书/复核请求 

 

名字： 

 

出生日期： 

 

囚犯编号： 

 

现有地址 ： 

 

定罪（一项或多项）所在县： 

 

定罪（一项或多项）日期： 

 

请求复核的定罪案号 ： 

 

请将此复核申诉书寄回： 

 
NEW YORK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ATTN: POST-CONVICTION JUSTICE UNIT 
ONE HOGAN PLACE 

NEW YORK, NEW YORK 10013 
 

此复核申诉书，请尽可填写完整。 
任何问题，若您回答【是】，则请尽用己预留的空间，尽您力能所

及，把细节提供出来。  
若有某一问题，您不懂得如何回答，请就其不懂回答的原因，作出解

释。 

注意：就何时会完成本申诉书复阅之讯息，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无法告知。 由于复核申诉案件数

量庞大，我们需时处理您申诉书的呈交。 请仔细阅读本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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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书 
 

申请人必须同意以下所有条款，并须在每项右侧栏处，签署 
自己姓名的缩写，以表示同意。 

各项陈述 申请人的姓名缩写 

1. 本人确证，本申诉书中的所有陈述，都是真实和准确。 
 

 

2.  

 

    本人知道，提供虚假信息，将使我向定罪后司法程序部 

      （下作「PCJU」） 的申诉被拒绝。  

 

3. 本人理解，我无权要求 PCJU 复核，且 PCJU 对复核申请的

拒绝，我也无权提出上诉。  

 

4.      本人理解，PCJU 并非我的律师，并且我不应与 PCJU 分享保密

讯息或特权讯息。  

 

5. 我无罪或误判我有罪之可信证据，本人相信存在。 
 

6. 本人请求 ，PCJU 复核我所提出无罪或误判有罪的申诉。 
 

 
7. 本人愿意，配合 PCJU 的调查。 

 

8. 本人理解，PCJU 或可决定，我的案件不符合其标准，并或许

在任何时候拒绝我的申诉。 

 

9. 本人理解，我向PCJU所作复核我案件之请求，并非一项上诉。 
 

  

10.     本人理解，将本申诉书提交给PCJU ，并不会延长任何法院的

法定期限 — 包括请愿申请联邦人身保护令的法定时效。 

 

 

 

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PCJU 部的检察官并不代表你，也无法为你给予法律意见。 在理法律上或在理操守上，检察官不能

作为你的律师。你不应与PCJU分享任何保密信息或特权信息。如果你不理解上述的任何一项，你应该立即咨询律

师。  

 

本人，已阅读过并理解上述所有声明。 在声明（上方） 缩写姓名和在下方签署，则表示本人

理解并同意遵守本书的所有条款。 无人曾告诉本人，我向所反对或所不理解的任何事项，表

示同意。 本人的协议，乃出自本人的自由意志，并且是自愿而作出。 
 

日期：   名字（正楷）：  

 

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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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有律师吗？ 如果有，请提供你律师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2. 你是否已经作出了，撤销你有罪判决的上诉申请或动议申请，或者己参与了任何其它判罪后

的诉讼 （CPL § 440）？ 请圈【是】或【否】。 

 
如【是】者，请作解释。 

 

 

 

 

 

3. 你的第一语言是什么﹖ 

 

 

 

4. 你所完成的最高学历是哪一年级﹖ 

 

 

 

5. 是否有任何原因，使你有进行文书交流的困难（写读）吗？请圈【是】或【否】。 

 

如【是】者，请做解释。 

 

 

 

 

 

 

6. 你是否曾接受过心理/精神治疗？请圈【是】或【否】。 

 

如【是】者，请描述，它如何影响你填写此表格的能力。 

 

 

 

 

7. 是否有人协助你填写此表格？请圈【是】或【否】。 

如【是】者，请告知此人身份，并解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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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有家人或朋友知悉关于你案件的情况，请提供他们的姓名，地址和电话。 写下他们的
名字，则表示 — 你在允许我们，与他们讨论你的案件。 

 

 

 

 

 

 

 
9. 请提供简要的事实背景，以描述你所被定罪的犯罪情节（一项或多项） 。（如需更多篇

幅，尽可附加纸页） 

 

 

 

 

 

 

 

 

 

 

 

 
10. 你是否申诉无罪﹖“无罪”的定义为 — 你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相关的犯罪（自卫或

精神错乱，两者并不是实质无罪的申诉）。请圈【是】或【否】。 

 

如【是】者，请作描述，为什么就你所被定罪的罪行，你认为自己是无罪。 （如需更多

篇幅，尽可附加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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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若你申诉无罪，你有没有一项不在场证据？ 请圈【有】或【否】。 

 

如【有】者，你的不在场证据是何事何物？此项不在场证据，有否曾在庭审时呈示出

来？ 

 

 

 

 

 

 

12. 你是否申诉被误判有罪？“误判有罪”的定义为 — 在庭审时，所指证你的不利证

据，乃是不准确，不可靠，或者从根本上，你的庭审是不公正。 请圈【是】或

【否】。 

 

如【是】者，请描述，为什么你就此罪项，被误判有罪（如需更多篇幅，尽可附加纸页）： 
 

 

 

 

 

 
13. 你是否要求做DNA检验，指纹检验，或此罪案证据中的其他法证检验。 

请圈【是】或【否】。 

 

如【是】者，请指明你想要做哪项测试，并说明为什么这项检验结果，会显示你无罪或被误

判有罪。 

 

 

 

 

 

 

 
14. 当時，你是否有同案被告人﹖请圈【是】或【否】 

 

如【是】者，请提供他们的姓名和联络资料。 

 

 

 

 

你的同案被告，是否无罪或被误判有罪。 如是者，请解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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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非者，请解释为什么你是无罪，或被误判有罪，而他们却不是。 

 

 

 

 

 

 

15. 当时，若有一名同案被告认罪，他们有否在答辩时，牵连于你吗?  

请圈【有】或【否】。 

 

16. 当时，有否任何人，遵从一则合作协议，而对你作出了不利的举证﹖ 

请圈【有】或【否】。 

 

17. 当时，你有否对所被定罪的罪项（一项或多项）认罪了﹖ 

请圈【有】或【否】。 

如【是】者，请解释为什么你认罪了。 

 

 

 

 

 

18. 被定罪前，当时你有否在大陪审团前出庭作证了？ 请圈【有】或【否】。 

 

19. 当时，你有否在你案件庭审中出庭作证了？请圈【有】或【否】。 

  如【是】者，请简述你庭审时的证词。 

 

 

 

 

 

 

 

20. 当时，在你案件庭审中，有否其他证人作为你的代表，出庭作证了﹖ 

请圈【有】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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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当时，有否任何其他人也涉及干犯此罪行，而又未被起诉或定罪 （例如：从犯或其他嫌疑

犯）﹖请圈【有】或【否】。 

 

如【有】者，请以姓名辨识他们，和提供联系方式。 

 

 

 

 

 

                         请解释，他们在罪案中的角色，以及当时，为什么他们没有被起诉或定罪。 

 

 

 

 

 

 

22. 任何证人，知道你申诉实质无罪，或被误判有罪的相关信息，请把他们写出来，以此辨认。 

 

#第一证人： 

 

地址和电话 （若可提供） 

 

 

 

 

此人所知悉的信息，是什么？ 

 

 

 

 

 

#第二证人： 

 

地址和电话 （若可提供） 

 

 

 

此人所知悉的信息，是什么？ 

 

 

 

 

 

     

                        #第三证人： 

 

          地址和电话 （若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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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所知悉的信息，是什么？ 

 

 

 

 

 

（额外证人的资料，请在附加的分纸页上提供） 

 

23. 当时，有否任何科学检验或法证检验的证据，或者其它专家证词（譬如：DNA、指纹、弹

道、毛发和纤维对比、医学意见） 曾被使用之，把你定罪？请圈【有】或【否】。 

 

                          如【有】者，就此项科学检验或法证检验的证据，或此项的专家证词，请作描述。 

 

 

 

 

 

 

 

24. 当时，在你的庭审中，有否任何警察的线人，对你作出了不利的举证？ 

请圈【有】或【否】。 

如【有】者，请列举他们的姓名，以及他们说了什么。 

 

 

 

 

 

 

 

 

当时，他们的证词是否属实？如【否】者，请作解释。 

 

 

 

 

 

 

 

 

25. 当时，对你所定罪的罪行，你有没有供认/自白了？请圈【有】 或【没有】。 

如【有】者，请作解释，你为什么供认/自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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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当时，在你的庭审中，有否动用了目击证人辨认，请圈【有】或【否】。 

如【有】者，此项目击证人辨认，是否错误？请作解释。 

 

 

 

 

 

 

 

 

              

27.  你是否知道，哪一个人犯下了你所被定罪的罪行（一项或多项）？请圈【是】或【否】。 

如【是】者，请在下方写出他们的姓名，和提供他们的所在处 （若知悉)。 

 

 

 

 

 

 

 

你是如何知道，这个人犯下了此罪行﹖ 

 

 

 

 

 

 

 

28. 凡任何其它信息，能帮助我们证明你的实质无罪，或你是被误判有罪，请告诉我们。 如有必

要，请附加纸页。 

 

 

 

 

 

 

 

 

 

 

 

 

本人，谨此确认，这一表格的问题，我都已如实回答了。 

 

 

签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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